
長庚大學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記錄  

一、時    間︰106 年 6 月 15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    點︰第一醫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三、主    席︰包家駒校長 

四、出    席︰陳君侃、歐陽品(潘國貴代)、陳英淙、張文宏(黃麗庭代)、邱文科、 郭敏玲(譚    

賢明代)、許光宏、王惠玄、張錫淇、黃恬儀、張永華、王光正、葉芓伶、林 

美清、宮大川、尤建華、楊智偉（林光輝代）、林光輝、賴朝松、吳靜樺、吳 

承宇、周宏學、方基存、李絳桃、鐘詩琦、李宗諺、廖庠睿、舒竹青、劉文瑜、 

莊宏亨、楊淑齡、陳怡原、王錫五、王蓮成、王俊杰、蕭穎聰、鄭邑荃、陳惠 

茹、蔡七女、王永樑、許炳堅、趙一平、盧信冲、沈家玄、曾旭民、盧瑞芬、 

王賀白、林惠莉、高承亨、陳子茗、李冠瑋、黃祐德。         【共 52 人】 

五、請    假：古思明、張承能、林中仁、莊正鏗、劉裕國、林仲志、高寗于、張碩純、 

              林鈺潔、劉韋利、熊桂慶、李昱賢。                         【共 12 人】 

六、列  席：蔡若梅、曾文武、楊文進、黃慧潔。                          【共 4人】 

七、主席致詞：（無）                                                  記錄：許淑惠 

八、報告事項： 

   （一）宣讀上次會議記錄：記錄確認。 

九、討論事項： 

案由一：「106 學年度行事曆」行事訂定。                      （提案單位：教務處） 

說 明：一、「106 學年度行事曆」係經彙集各單位、系所意見後編排完成(如附)。 

 二、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預定正式上課日為 106 年 9 月 18 日星期一；第二學期正 

   式上課日為 107 年 2 月 26 日星期一。 

        三、國慶日 10/10 逢週二調整 10/9 彈性放假，並於 9/30 星期六先補行上班上課； 

            清明節 4/5 逢週四調整 4/6 彈性放假，並於 3/31 星期六先補行上班上課。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一 p.1） 

 

案由二：全校 106 學年度預算，請審議。             （提案單位：會計室） 

說 明：一、106 學年度全校各系、所、單位之預算已檢討完畢，由本室彙整說明全校各項 

            收支總額，提報校務會議審議後，呈報董事會。 

二、106 學年度全校收支預算分析表如附。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二 p.2) 



案由三：修訂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依據 106 年 3 月 30 日之簽呈核准通過及教育部 105 年 7 月 26 日臺教學(一) 

      字第 1050103228 號函辦理。 

    二、修訂重點為： 

      （一）校級單位校務研究中心已呈准設立，擬配合新增第十條第二十二款及第 

         卅條之二。 

      （二）依教育部來函（附件三 p.3）修改，學務處組長兼任資格增加軍訓教官 

身分。 

        三、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四 p.4） 

 

案由四：擬成立「長庚、明志三校策略聯盟」並簽訂協議書，請討論。 （提案單位：校長室） 

說 明：一、本校與長庚科技大學及明志科技大學，由台塑企業創辦人捐資興學，以「勤勞 

      樸實」為共同校訓，學術發展各有專精，為促進研發、教務、學務、圖書及校 

      務資訊等發展，於 105 年 11 月 22 日簽訂三校「策略聯盟意向書」，載明三校 

      均同意進行資源共享與整合之意願。 

    二、擬成立「長庚、明志三校策略聯盟」，並於 6 月底前簽訂協議書(草案如附)。 

    三、校務會議通過後，經三校校長簽署後生效。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五 p.5~p.6） 

 

案由五：修訂本校學則第 10、15、36、37、38 條，請討論。     （提案單位：校長室） 

說 明：一、依 105 年 12 月 8 日 105 學年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長庚大學學生註冊規定」決 

            議，配合修訂學則第 10 條，擬將第一項「新生需親自到校辦理，註冊請假應事 

            先呈准…..」刪除，第二項修正為「新生註冊請假及新舊生註冊完成期限皆以開 

            學日後二星期為限」，第一、二、三項併為一項。 

二、依 104 學年度第 3次教務會議廢止「學生修讀教育學程辦法」，配合修訂學則第 

  15 條，擬將第四項『教育學程』文字刪除。 

三、配合本校於 107 學年開設暑期跨領域學分學程，已報部於學則第 36 條增列「設 

    立跨領域學分學程」，教育部並建議「再增訂暑期修課相關規範」，教務處已於 

    106 年 5 月 25 日 105 學年度第四次教務會議增訂「暑期修課辦法」，配合於學則 

    第 36 條第三項增列「『學生暑期修課辦法』另訂之」。 

        四、依教育部 106 年 5 月 19 日臺教技通 1060053929 號函，教育部與勞動部自 106

學年起共同推動「青年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鼓勵高中職應屆畢業生透過



職場、學習及國際等體驗，建請各校增訂「參加該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

取學校後，申請保留入學資格或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 3年為限且不納入原定

保留入學資格或休學期間之計算」，教務處已於 105 年 5 月 25 日 105 學年度第四

次教務會議納入本校保留入學、休學相關規定，配合修訂學則第 37 條。 

        五、依本校「長庚大學學生休學辦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擬修訂學則第 38 條，於 

            第一項增列「分娩或哺育幼兒(三歲以下子女)休學者，不計入休學期限。」。 

        六、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公告施行，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六 p.7~p.9) 

 

案由六：擬修訂「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執行小組設置辦法」部份條文，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校長室） 

說 明：一、配合校務自我評鑑實施作業規劃，擬修訂「校務自我評鑑執行小組」成員組 
      成。 
    二、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附件。 

辦 法：經校務會議及「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七 p.10) 

 

案由七：擬修訂「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法」部份條文，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校長室） 

說 明：一、配合校務自我評鑑實施作業規劃，擬修訂部份條文，重點為： 
     （一）增列受評單位：圖書館、資訊中心、校務研究中心、人事室、會計室、 

        環安室等單位。 
     （二）修訂「校務自我評鑑執行小組」組成：成員由原五至七人修訂為九人。 
       （三）修訂申復作業程序。 
    二、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八 p.11~p.12) 

 

案由八：增訂「長庚大學學術研究倫理規範」，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說 明：一、因應教育部 106 年 5 月 31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059470 號函(附件九 

p.13~p.19)，頒訂「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旨揭各校應於 106

學年度第 1學期結束(107 年 1 月 31 日)前完成訂定學術倫理規範、權責單位、

修習辦法、違反態樣、處理程序、處分條款及監管機制等學術倫理相關規定。

科技部 106 年 5 月 16 日舉辦「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學術自律說



明會」。科技部 106 年 1 月 4 日科部綜字第 1060000525 號函及修訂「科技部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部份條文之第廿六條第(九項) (附件十 

p.20~p.31)，旨揭受補助機構應於 106 年 12 月 1 日前函報強化學術倫理之自

律規範、專責單位、教育等推動學術倫理觀念養成教育與管理之機制。 

二、為落實推行本校對學術研究自律、誠信、負責、公正等觀念之建立，訂定本 

  規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決 議：修正後通過。(附件十一 p.32) 

 

案由九：增訂「長庚大學學術誠信工作小組設置要點」，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說 明：一、因應教育部、科技部推動學術倫理觀念養成教育與管理，訂定本校學術倫理

監管機制。 

    二、本工作小組設置之主要任務包含研議學術倫理政策與制度、學術倫理教育課

程之實施、協助處理學術倫理案件之諮詢輔導等。 

    三、「長庚大學學術誠信工作小組設置要點」草案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決 議：修訂後通過。(附件十二 p.33) 

 

案由十：增訂「長庚大學教職員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說 明：一、因應教育部、科技部推動學術倫理觀念養成教育與管理機制，訂定本校教職 

      員學術研究倫理課程修習辦法。 

    二、本校已訂定適用學生之「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增訂教職員修習要點， 

      以精進本校學術倫理之養成教育。 

    三、「長庚大學教職員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草案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決 議：修訂後通過。(附件十三 p.34~p.36) 

 
案由十一：修訂「教師聘任、升等及解聘辦法」部分條文。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配合教育部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條文修訂，並使學校行政程序完備故

修訂。 

    二、修正前後對照表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一、條文第八章 8.2 內「修正時亦同」文字修正為「修訂時亦同」。 



        二、餘照案通過。 

        三、修訂後前後對照表如附件十四 p.37~p.40。 

 

案由十二：修訂「教師升等申覆處理要點」名稱及條文用字。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依據 104 年 12 月 16 日立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第 14 次會議通過行政院法制作 

      業法律統一用字表修正。 

    二、「復」字有查復、回復之意，「覆」字有請求回函答覆之意，本要點立意精神於查 

      核、複審，將原「覆」修正為「復」。 

    三、修正前後對照表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一、條文第 11 條內「修正時亦同」文字修正為「修訂時亦同」。 

        二、餘照案通過。 

        三、修訂後前後對照表如附件十五 p.41。 

 

案由十三：修訂「教授延長服務辦法」條文。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依據 106 年 4 月 12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二、定義著作期限三年內之計算基準及訂定提出申請時間，以更明確規範延長服務條 

      件。 

    三、修訂前後對照表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一、條文第六條內「3~9 個月」文字修訂為「三至九個月」。 

        二、條文第九條內「修正時亦同」文字修正為「修訂時亦同」。 

        三、修訂後前後對照表如附件十六 p.42。 

 

案由十四：修訂本校「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規範」部分修文。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因應教育部修正「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 

      全文及名稱，擬修訂本校前開處理規範，其重點如下: 

(一)第一條修正教育部指導原則名稱及增加勞動部指導原則之文字。 

(二)第二條「學習型」兼任助理加註為「獎助生」。 

(三)第三條修正附服務負擔性質及該等學生之定義。 

(四)新增第三之一條明定「學習型」兼任助理對象名稱及定義。 

(五)第四條增訂「學習型」兼任助理應參加團體保險。 

(六)第六條依「研究計畫聘用人員管理要點」修正「勞僱型」聘僱程序。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十七 p.43~p.46) 

 

案由十五：修訂「長庚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修正重點：配合申請政府補助計畫案規定，修訂補助計畫案下之研究人員薪資應 

      依計畫契約書約定。 

    二、「長庚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十八 p.47) 

 

十、臨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十三時四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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